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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县民政局 忠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忠县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忠民发〔2024〕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殡葬服务机构：

根据《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减免首

次遗体运输费实施办法〉》（渝民发〔2023〕13 号）精神，县民

政局、县财政局制定了《忠县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实施办法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忠县民政局 忠县财政局

2024 年 1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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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县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的实施管理，促进殡葬

惠民政策落到实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政策适用于全县范围，需同时

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逝者实行火葬；

（二）遗体接运地在县内，并由县内合法殡葬服务机构接运；

（三）通过 96000 殡葬服务热线（以下简称“96000热线”）转

接成功办理遗体接运；

（四）使用普通殡仪车接运遗体。

以下情形不予减免：逝者已享受基本丧葬服务费减免（城乡

低保、城镇“三无”、农村五保、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等对象）。

第三条 提供遗体运输服务的殡葬服务机构直接为服务对象

办理，遗体运输费在 230 元以内据实减免此项费用，超出 230 元

限额的，其超出部分由服务对象自行承担。

第四条 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应当按照以下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丧事承办人拨打 96000 热线，转接至合法殡葬服务机

构，成功办理遗体接运；

（二）殡葬服务机构为群众减免遗体运输费，收集减免补贴

申报所需材料，填写《96000 殡葬服务热线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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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费减免补贴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报表”，附件 1），丧事承办

人签字确认；

（三）殡葬服务机构每月向县民政局报送上月减免补贴申报

材料；

（四）县民政局审查核实减免补贴申报材料，填制《96000

殡葬服务热线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补贴申报审核汇总清

册》（以下简称“汇总清册”，附件 2），明确审核意见结果，办理

减免事宜，汇总清册签字盖章确认后报市殡管中心备案；

（五）县民政局根据审核结果每季度采用对公转账方式向殡

葬服务机构发放补贴。

第五条 殡葬服务机构申报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向县民政局

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汇总清册；

（二）申报表；

（三）逝者火化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丧事承办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第六条 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补助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

以保障。

第七条 县民政局落实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政策时，履行下

列职责：

（一）做好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加强项目宣传，提高政策知晓度，让更多群众受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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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督殡葬服务机构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，严格落实减

免政策；

（四）审核补贴申报材料，规范申报行为；

（五）及时准确兑付减免补贴；

（六）按规定归档保存相关资料；

（七）接受监督检查，配合开展项目审计和绩效评价。

第八条 殡葬服务机构实施减免首次遗体运输费政策时，履

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积极参与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项目的实施，协助丧属

办理火化事宜；

（二）大力开展项目宣传，让更多群众受益；

（三）坚持“便民、快捷、高效”原则，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，

按规定实施减免，确保惠民政策落实到位；

（四）规范完成减免补贴申报材料的收集、填写、整理和报

送；

（五）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
（六）按规定归档保存相关资料；

（七）接受监督检查，配合开展项目审计和绩效评价。

第九条 对申请者违规享受减免的，由殡葬服务机构自行追

回减免费用，情节恶劣的，依法依规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对违规获取补贴的，由县民政局视违规情节责令殡葬服务机

构限期退回补贴、取消参与项目资格，并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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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县民政局会同

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96000 殡葬服务热线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补

贴申报表

2.96000 殡葬服务热线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

补贴申报审核汇总清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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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96000殡葬服务热线

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补贴申报表
申报机构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逝者姓名 逝者身份证号

遗体接运时间 遗体接运地点

丧事承办人姓名 承办人身份证号

承办人联系电话 与逝者关系

逝者火化承接殡仪馆

是否为普通殡仪车接运 是 □ 否 □
逝者是否已享受基本丧葬服务费减

免（如城乡低保、城镇“三无”、

农村五保、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等）

是 □ 否 □

本人通过拨打 96000 殡葬服务热线

为逝者 办理殡葬事宜，且减免

首次遗体运输费 元。

丧事承办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我机构承接经 96000 殡葬服务热线

转办逝者 的遗体首次接运事宜，并

按规定减免了首次遗体运输费。特此申

报，请予报销。

申报机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县民政局审核是否符合减免

规定，准予报销

是 □
金额： 元

否 □
原因：

县民政局反馈意见情况

备注

服务机构经办人： 经办人联系电话（移动电话）：
填表说明：

1. 本表由遗体首次接运机构有关工作人员在为丧事承办人办理减免时，协助丧事承办人及时

准确填写，并向其说明减免情况，请承办人签字确认；

2. 丧事承办人签名必须由实际承办人手写签名，联系电话应当真实有效，并接受回访；

3. 申报机构名称填写应与申报机构盖的公章一致；

4. 本表与汇总清册和逝者火化证复印件、丧事承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一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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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96000殡葬服务热线

转接办理首次遗体运输费减免补贴申报审核汇总清册
（时间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）

审核单位（忠县民政局）：

序号

逝者信息 丧事承办人信息
减免金额

（元）

审核意见

（对应意见栏画圈）

姓名 身份证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同意 不同意

合计 （元）

我机构承接经 96000殡葬服务热线转办上述 名

逝者遗体首次接运事宜，并按规定减免了首次遗体运

输费。特此申报，请予审核。

申报机构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申报机构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经审核，上述 名逝者首次遗体运输费减

免符合规定，同意申报； 名逝者首次遗体运输

费减免不符合规定，不予申报。

县民政局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县民政局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制表人： 联系电话（移动电话）：

填表说明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殡葬服务机构、县民政局、市殡管中心各一份。


